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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13

2022 年度“广东省十大乡村振兴示范带”
奖励资金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
预算单位：广东省农业农村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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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资金来源

省财政安排 10 亿元用于奖励 2022 年度“广东省十大乡村振

兴示范带”获奖县（市、区）。

（二）资金分配方式

对在粤东粤西粤北片区(含粤东粤西粤北地区、惠州、肇庆

及江门恩平、开平、台山)范围内的“广东省十大乡村振兴示范

带”按照定额奖励原则，各奖励 1 亿元。

（三）主要用途

主要用于获奖县（市、区）开展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以奖代

补工作，参照《广东省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指引》，将乡村振兴

示范带建设与省“百干万工程”典型县镇村培育统筹考虑，围绕

城乡结合部、重要旅游区、产业基础好的区域建设乡村振兴示范

带，连线成片推进乡村产业发展、人居环境整治提升、基础设施

和公共服务建设。

（四）扶持对象

在 2022 年度“广东省十大乡村振兴示范带”评选中，评选

得分前 10 名的乡村振兴示范带所在县（市、区），即梅州市梅县

区、江门开平市、惠州市博罗县、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、阳江

市阳西县、汕尾陆丰市、 茂名高州市、肇庆市封开县、河源市

东源县、潮州市潮安区。

（五）绩效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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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个获奖县（市、区）新增 1 条乡村振兴示范带或延长原已

建好的乡村振兴示范带，新建乡村振兴示范带要串联 1 个“示范

圩镇”，5 个达到美丽宜居村标准的行政村，至少 3 个自然村达

到“特色精品村”标准，精品段不少于 10 公里。引导社会资本

和金融资本力争不少于 2000 万元，年度资金执行率 100%，项目

区受益群众满意率不低于 90%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结论

除“年度资金执行率 100%”1 项指标外，其他预期总体目标

均已完成。获资金支持的 10 个县（市、区）结合实际，因地制

宜，分类建设乡村振兴示范带，连线成片融合推进乡村建设、乡

村发展、乡村治理，一批主题特色鲜明、辐射带动能力强的乡村

振兴示范带基本成型，展现出各美其美的特色特点，拓展乡村振

兴示范带内农业多种功能，挖掘乡村多元价值，推动一二三产融

合发展，促进村集体增收和农民致富。

（二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

1.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
根据各有关市县提交的自评报告、绩效目标表及相关佐证材

料，“2022 年度‘广东省十大乡村振兴示范带’奖励资金”各项

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较好，13 项绩效目标中，除“年度资金执行

率 100%”1 项外，其余 12 项绩效目标目标均已达到 100%，大部

分绩效目标超额完成。项目实施改善了乡村振兴示范带区域内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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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基础设施，提升了农村人居环境，发挥了良好的社会经济和生

态效益。少数县（市、区）由于项目立项、招标、验收等流程耗

时较长，导致资金支付进度存在一定滞后，在各级主管部门严格

督促、积极协调下，已在紧张有序推进中。

2.专项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
（1）过程指标

监管有效性：一是加强事前监管，明确资金使用各项要求，

规范资金使用范围，加强项目实施管理，切实加强工作监督，确

保省级奖励资金发挥实效。二是强化事中管理，对 168 个示范带

奖补资金建设项目逐个进行审查，并将审查意见反馈给有关市县。

三是加强工作督导，派出工作组多次赴惠州市博罗县、汕尾陆丰

市等县（市、区）调研，指导各地持续因地制宜推进乡村振兴示

范带建设，推动加快项目建设进度。

（2）产出指标

新增或延长乡村振兴示范带数量：粤财农〔2023〕233 号文

件下达绩效目标是每个获奖县（市、区）新增 1 个乡村振兴示范

带或延长原已建好的乡村振兴示范带，即 10 个获奖县（市、区）

新增或延长不少于 10 个乡村振兴示范带，实际完成新增或延长

乡村振兴示范带数量为 12 个（新增 5 个、延长 7 个），超额完成

该项绩效指标。

新建乡村振兴示范带串联“示范圩镇”个数：粤财农〔2023〕

233号文件下达绩效目标是每个新建乡村振兴示范带要串联1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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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示范圩镇”，即资金支持的 10 个县（市、区）新建乡村振兴示

范带总体串联不少于 10 个“示范圩镇”，实际完成串联“示范圩

镇”数量为 18 个，超额完成该项绩效指标。

新建乡村振兴示范带达到美丽宜居村标准的行政村数：粤财

农〔2023〕233 号文件下达绩效目标是每个新建乡村振兴示范带

至少有 5 个达到美丽宜居村标准的行政村，即资金支持的 10 个

县（市、区）新建乡村振兴示范带总体要有 50 个达到美丽宜居

村标准的行政村，实际达到丽宜居村标准的行政村数量为 122 个，

超额完成该项绩效指标。

新建乡村振兴示范带达到“特色精品村”标准的自然村数：

粤财农〔2023〕233 号文件下达绩效目标是每个新建乡村振兴示

范带至少 3 个自然村达到“特色精品村”标准，即资金支持的

10 个县（市、区）新建乡村振兴示范带总体要有 30 个自然村达

到“特色精品村”标准，实际达到“特色精品村”标准的自然村

数量为 99 个，超额完成该项绩效指标。

新建乡村振兴示范带精品段公里数:粤财农〔2023〕233 号

文件下达绩效目标是每个新建乡村振兴示范带精品段不少于 10

公里，即资金支持的 10 个县（市、区）新建乡村振兴示范带总

体精品段公里数不少于 100 公里，实际完成精品段公里数为

159.5 公里，超额完成该项绩效指标。

引导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金额：粤财农〔2023〕233 号文件

下达绩效目标是每个新建乡村振兴示范带引导社会资本和金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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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本力争不少于 2000 万元，即资金支持的 10 个县（市、区）新

建乡村振兴示范带总体引导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金额不少于 2

亿元，实际完成引导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金额为 15.45 亿元，超

额完成该项绩效指标。

（3）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指标、社会效益指标、生态效益指标：粤财农〔2023〕

233 号文件下达的《绩效目标表》明确要求“连线成片推进乡村

产业发展、人居环境整治提升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”。资

金支持的 10 个县（市、区）在项目任务推进过程中，按照《广

东省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指引》，将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与省“百

千万工程”典型县镇村培育统筹考虑，围绕城乡结合部、重要旅

游区、产业基础好的区域扎实推进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，将奖励

资金主要用于乡村产业发展、人居环境改善、镇村风貌提升、基

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改善等重点领域，确保奖励资金发挥实效。在

乡村产业发展方面，拓展乡村振兴示范带内农业多种功能，挖掘

乡村多元价值，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，促进村集体增收和农民

致富。如茂名高州市持续提升甜美果海乡村振兴示范带品质，建

成荔枝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等 2 个国家级、3 个省级园区，打造

全球最大的荔枝种业“强芯”基地、全国最大荔枝饮料生产基地。

在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方面，持续提升农村“厕所革命”、生活垃

圾和生活污水治理等水平，把美丽村庄与美丽圩镇结合起来，做

好镇村风貌提升“必答题”，展现出各美其美的特色特点。如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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庆封开县打造贺江碧道画廊乡村振兴示范带，健全农房微改造机

制，按照分区推进、一区一策思路清理整治贺江核心区危破房、

泥砖房 5.2 万平方米，全面推广“真石漆”“平改坡”“人字坡”，

优化提升“光伏+建筑”风貌设计，完成外立面改造 289 套。在

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方面，以普惠性、基础性、兜底性民生

建设为重点，大力补齐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补短板。如阳江

市阳西县借助“双百行动”契机，组建多种形式教育教学联合体，

依托高校资源补齐师资力量短板，通过龙头学校以点带面、以城

促乡、以强带弱，加快构建城乡教育共同体。经济效益指标、社

会效益指标、生态效益指标总体已完成。

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：粤财农〔2023〕233 号文件下达绩效

目标是项目区受益群众满意率不低于 90%，资金支持的 10 个县

（市、区）推进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，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环境，

带动项目村农民就业和收入增长，进一步提高了农民获得感和幸

福感，实际项目区农民满意度均达到 90%以上，完成该项绩效指

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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